
 

高雄榮民總醫院研究成果獎勵金類別簡表 

113.04.30高總教字第1131007718號函 獎勵金單位：點 

期刊收錄索引類別暨獎勵金額度 

類別 編
類 

SCI、SSCI 
編
類 

IM、EI、 
TSSCI 

 

A 

10000~20000 點  

 

D 

2000~6000點 

D1:期刊發表於 

TSSCI 教 育 論
文學術性刊物
者，以當年獎勵 

金6000點發給。 

 

 

 

 

 

原創性論文、大規模

調查研究、綜合評

論、大宗病例統計分

析報告 

 

A1:未具教職醫事人員（不含醫師），以當年獎勵金 1.2 倍發

給。 

 

 

B 

同學科領域排名前 20%以內者，獎勵金額分級如下：  

B1：期刊排名同領域前 1%者，以當年獎勵金 3 倍發給。 

B2：期刊排名同領域前 5%（不含第一者），以當年獎勵金 

2.5 倍發給。 

B3：期刊排名同領域前 10%、未達 5%者，以當年獎勵金 2 

倍發給。 

B4：期刊排名同領域前 20%、未達 10%者，以當年獎勵金 

1.5 倍發給。 

B5：15＞IF ≧ 10 ，每篇獎勵金100000點。 

B6：IF ≧ 15 ，每篇獎勵金150000點。 

 

C 科學所有領域總排名前 10 名者，加發 100000 ~150000 點。  

E1 

3000~5000 點 

病例報告、影像報告、致編者信：醫事人員 1.2倍；病例報
告、影像報告列名學門領域排名前 20%，加發 5000 點。 

 

E2 

 

1000~2000 點 
病例報告、影像報告
致編者信 

F 

F1：簡短報告 briefreport,briefcommunication，每篇 3000~5000點 

F2：會議論文摘要 conferenceproceeding，meetingabstract，每篇核發獎勵金 

1000~3000點，每年申請 2 篇為限，申請者須加以核實審查。 

 

研究簡報 

 

G 

G1：發表論文於非 SCI、SSCI、IM而具同儕審查之學會期刊及教學醫院評鑑
學術性期刊認定標準期刊清單，每篇 2000點，以及列名 TSCI、TSSCI之優質 

期刊，每篇 6000 點。 

原始論著、大規模調查
研究、綜合評論 

G2：發表少數病例報告、影像報告及致編者信於非 SCI、SSCI、IM而具同儕 

審查之學會期刊及教學醫院評鑑學術性期刊認定標準期刊清單，以及列名  

TSCI、TSSCI之優質期刊每篇 1000點。 

少數病例、影像報告
及致編者信 

I 20000 點 國外專書專章節論著 

 

J 

第一名 10000點、第二名 7000點、第三名 5000點、於該年會獲獎但未排名次

者，一律核發 5000 點（海報發表核給 1 / 2）。 

國際(外)學會年會論 

文競賽得獎 

第一名 8000點、第二名 5000點、第三名 3000點、於該年會獲獎但未排名次者，一

律核發 3000 點（壁報發表核給 1 /2），僅限醫事人員申請。 

國內學會年會論文 

競賽得獎 

K 向本院癌登資料庫申請資料，而發表之論文，且於該論文中註記資料來源或致謝者，加發2000點。 

L L1：參加 WHO 相關會議，而發表之論文，且於該論文中註記資料來源或致謝者，加發 6000 點。 

L2：發表論文屬下列研究領域者，且於該論文中註記資料來源或致謝者，得依領域別加發點數：
(1)醫療品質與病人安全領域：加發5000點。(2)醫學教育領域：加發2000點。(3)運用生物資料
庫之研究成果發表：加發12000點。 

說明： 
1.G類限中醫師、醫事職類(14職類)及編制內行政職類人員可申請。 

2.J類論文競賽得獎之獎勵對象，主治醫師及高級助理研究員以上限於國際（外）學會年會以英文為會議官方語言發表者。住院醫師身
份以投稿當時為認定基準。 

3.申請各類論文獎勵補助核發詳細標準，請參考本實施辦法說明後再提出。 
4.點值視本院財務狀況決定，以 1 點 1 元為上限 

附件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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